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友代表推薦表 
101 年 10 月 

一、被推薦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
畢業系所/ 

學年度 

系/所： 

畢業年度： 

性別  出生年月日  

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 

通訊處  

E-mail  

學歷 

 

（請由最高學歷往

下寫） 

學校名稱/院系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

    年    月 

    年    月 

    年    月 

現職 

服務機關名稱： 

職稱： 

重要經歷或 

曾任職單位 

及職稱 

(1) 

(2) 

(3) 

(4) 

二、推薦理由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友會代表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並加蓋印信) 

一、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15人，學校代表 6人、校友代表 2人、社會公正人士 4人及

教育部代表 3人組成，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 3分之 1以上。 

二、校友代表 2人之產生，由本校校友會及各學院自畢業校友中分別推薦任一性別校友各一

人為校友代表候選人，送校務會議按性別分別推選一人(合計二人)為代表。     

三、上述校友代表候選人不得為本校編制內或編制外現職人員。 

四、校友會推薦作業負責單位：研究發展處，電話：06-9264115轉 1707。   


